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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76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

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1）本次发行数量：13,793,103股

（2）本次发行价格：58.00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799,999,974.00元

（4）发行对象配属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名称 配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8,055 12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5,172 12

3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0,868 12

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14,655 12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83,448 12

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20,000 12

7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905 12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2月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

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12个月，预计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12月3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5年2月1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2、2015年3月16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

案。

3、2015年7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决

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4、2015年7月2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决议有效期的相关议案。

5、2015年10月1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6、2015年11月3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7,201,600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

效。

(二) 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13,793,103股

3、发行价格：58.00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799,999,974.00元

5、发行费用：22,337,624.27元

6、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 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30日，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发行人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9,999,974.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337,

624.27元后，最终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7,662,349.73元。

2、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12月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权

登记相关事宜。

(四) 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及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为：

九洲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

及九洲药业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发行定价过程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的有关

规定。 所有参与本次认购的特定对象均不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

控制的关联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不存在

直接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情形。 本次发行符合九洲药业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2、 发行人律师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的询价、申购和配售过程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及本次发行的认购程序合法有效；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股）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

流通时间

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8,055 12 2016年12月3日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5,172 12 2016年12月3日

3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0,868 12 2016年12月3日

4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14,655 12 2016年12月3日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83,448 12 2016年12月3日

6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20,000 12 2016年12月3日

7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905 12 2016年12月3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圳特区报业大厦第15层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文众

（2）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168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43层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如

（3）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4）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上海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17层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齐亮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阮琪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6）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六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31、32、33层整层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7）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上海市中山南路100号11层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姜国芳

经营范围：基金管理业务、发起设立基金以及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它业务（包括销售其本身发起设立的

基金）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中，除持有（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外，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排的说明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不存在与公司最近一年发生重大交易的情况。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交易，公司

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有关关联交易协议的约定，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

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本次发行前持股比

例（%）

股本性质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98,448,840 47.38 限售流通A股

台州市歌德投资有限公司 14,023,800 6.75 限售流通A股

花莉蓉 6,615,000 3.18 限售流通A股

蔡文革 5,880,000 2.83 限售流通A股

林辉潞 4,674,600 2.25 限售流通A股

何利民 4,674,600 2.25 限售流通A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略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60,635 1.95 A股流通股

罗跃波 4,051,320 1.95 限售流通A股

罗跃平 4,051,320 1.95 限售流通A股

罗良华 4,051,320 1.95 限售流通A股

合计 150,531,435 72.4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截至2015年12月4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占本次发行后持

股比例（%）

股本性质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 98,448,840 44.43 限售流通A股

台州市歌德投资有限公司 14,023,800 6.33 限售流通A股

花莉蓉 6,615,000 2.99 限售流通A股

蔡文革 5,880,000 2.65 A股流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771,559 2.15 部分限售流通A股

何利民 4,674,600 2.11 限售流通A股

林辉潞 4,674,600 2.11 限售流通A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略增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501,935 2.03 部分限售流通A股

罗跃波 4,051,320 1.83 限售流通A股

罗良华 4,051,320 1.83 限售流通A股

合计 151,692,974 68.46

注：蔡文革所持股份5,880,000股自2015年10月12日起上市流通。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发行人总股本为207,780,000股， 浙江中贝九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8,448,840股，持股比例为47.38%，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3,793,103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221,573,103股，浙江中贝九

洲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保持不变，持股比例变为44.43%，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万股） 所占比例 股份（万股） 所占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14,994.00 72.16% 16,373.31 73.90%

二、非限售流通股 5,784.00 27.84% 5,784.00 26.10%

三、总股本 20,778.00 100.00% 22,157.31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有一定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有所降低。 按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净额7.78亿元，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以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础进行静态

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将增至35.18亿元，增长28.39%；净资产将增至24.89亿元，增长45.47%。

（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CMO多功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CRO/CMO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满足公司项目投资及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增强

公司资本实力。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影

响。

（三）对公司治理和高管人员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加13,793,103股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因此，公司在治理结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

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公司目前不存在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而需对高管人员及其结构进行调整的事项。

（四）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和管理关系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不会使得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王旭州、甘亮

项目协办人：褚晓佳

项目组成员：王彦肖、赵冀、谭致远、张雪弢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21-2026� 2058

传真：021-2026� 2344

（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项目经办人：刘光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38－45楼

电话：0755-8294� 3666

传真：0755-8294� 3121

（三）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经办律师：傅羽韬、王鑫睿、裘晓磊

办公地址：浙江杭州市杭大路1号黄龙世纪广场A座11楼

电话：0571-8790� 1110

传真：0571-8790� 2008

（四）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王越豪

经办人员：钟建国、张孟东

办公地址：浙江杭州市西溪路128号

联系电话：0571-8771� 9136

传真：0571-8821� 6890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书；

（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四） 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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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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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2月4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投票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已于2015年11月2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花轩德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793,10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8.00元，共计募集资金799,

999,974.00元，坐扣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承销费16,500,000.00元，另扣除

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5,837,624.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662,349.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资金额为8,647.46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

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7247号《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现决定使用募集资金8,647.4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

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存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5年度董

事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投

资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

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江苏瑞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克” ）的资金实力和融资能力，优化资本结

构，公司现拟向江苏瑞克提供不超过4亿元的财务支持，方式为提供借款或担保。

本次借款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江苏瑞克的业务开展情况，在核定

额度内处理具体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7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的议案》。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3456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70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12月4日以现场表决

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已于2015年11月29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蒙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参与

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793,10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8.00元，共计募集资金799,

999,974.00元，坐扣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承销费16,500,000.00元，另扣除

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5,837,624.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662,349.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资金额为8,647.46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

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7247号《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现决定使用募集资金8,647.4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

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存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公

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5年度董

事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投

资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

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3456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71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

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内容如下：

公司因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后注册资本变更，现需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778万元。

现修订为：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1,573,103元。

原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0,778万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普通股20,778万股，无其他种类。

现修订为：

公司股份总数为221,573,103股，公司的股份结构为：普通股221,573,103股，无其他种类。

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议案》的授权，此次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不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3456

证券简称：九洲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72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8,

647.46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793,10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8.00元，共计募集资金799,

999,974.00元，坐扣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承销费16,500,000.00元，另扣除

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5,837,624.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662,349.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CMO多功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0,171.37 46,000.00

2 CRO/CMO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127.25 1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 24,000.00

合计 84,298.62 80,000.00

注：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

决不足部分。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截至2015年11月30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资金额为8,647.46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

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7247号《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现决定使用募集资金8,647.4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

总投资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金

合 计

CMO多功能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50,171.37 8,647.46 8,647.46 17.24

合 计 50,171.37 8,647.46 8,647.46

四、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8,647.4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内容详见同

日披露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69号）。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

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

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二）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中信证券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并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同时，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

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中信证券同意九

洲药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8,647.46万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

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

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情况已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确认，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 7247号《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我们同意使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8,647.46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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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793,10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8.00元，共计募集资金799,

999,974.00元，坐扣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承销费16,500,000.00元，另扣除

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5,837,624.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662,349.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预案》等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CMO多功能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50,171.37 46,000.00

2 CRO/CMO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0,127.25 1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24,000.00 24,000.00

合计 84,298.62 80,000.00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存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本着股东利益最大

化原则，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具体计划

如下：

1、投资品种

为控制风险，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为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2、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也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流动资金所需。

3、决议有效期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实施上述理财事宜，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5

年度董事会召开之日止。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

健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投

资理财产品是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

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适度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有利于提高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

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的独立意见：

1、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上述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及审批程序。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收益；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相抵触，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及全

体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募

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具有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满足保本要求等特点，有利于上市公司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因此，中信证券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

意见

5、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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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或担保

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对象：江苏瑞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克” ）。

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金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期限：截至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或股

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次借款或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借款或担保事项概述

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

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江苏瑞克提供不超过4亿元人民

币（含）的财务支持，方式为提供借款或担保。

上述提供借款或担保的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的权限，因此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此次对全资子公司

江苏瑞克提供借款或担保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江苏瑞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瑞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20,937.5万元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陈仁贤

5、经营范围：医药化工及原料药的研发

6、注册地址：大丰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园

三、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向江苏瑞克提供借款或担保，将补充江苏瑞克的流动资金，用于其生产经营的可持续发展。

资金占用费率定价原则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对江苏瑞克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是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需求的基础上合理预测确定的，

符合公司的经营实际和未来发展战略，本次向江苏瑞克提供借款或担保，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江苏瑞克的资金

实力和融资能力，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公司的整体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力。

四、提供借款或担保额度的情况说明

为更好地满足江苏瑞克未来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降低公司总体融资成本，公司在不影响自身正

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现拟向江苏瑞克提供不超过4亿元的财务支持，方式为提供借款或担保，具体内容如下：

1、借款或担保金额：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含），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2、借款或担保期限：截至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3、资金占用费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4、借款或担保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5、借款或担保方式：具体以双方签订的借款或担保合同为准；

6、授权：本次借款或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江苏瑞克的业务开展情况，

在核定额度内处理具体事宜。

五、备查附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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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457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793,103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58.00元，共计募集资金799,

999,974.00元，坐扣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保荐承销费16,500,000.00元，另扣除

联席主承销商承销费、律师费、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5,837,624.27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777,662,349.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5】47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及账户设立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于

2015年12月4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前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椒江支行

19910101040688868 460,000,000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椒江支行

1207011129200066886 100,000,000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分行

362369932731 223,499,974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和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

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行应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

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旭州、甘亮可以随时到开户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

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开户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中信证券。

6、公司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及开户行应当在付款后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

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开户行，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

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

面报告。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九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600418

证券简称

:

江淮汽车 编号

:

临

2015-073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1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1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十一月份产销量明细

月度同比 年度同比

本月

去年

同期

增减 %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增减 %

产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27985 15150 84.72 219953 53206 313.40

多功能乘用车（MPV） 6297 5090 23.71 55802 66856 -16.53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036 4882 -58.30 30545 50297 -39.27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9831 11193 -12.17 150958 160875 -6.16

中型货车 702 823 -14.70 9531 10322 -7.66

重型货车 2211 2323 -4.82 26799 36733 -27.04

客车非完整车辆 2684 2015 33.20 20064 23804 -15.71

多功能商用车 357 855 -58.25 5998 5758 4.17

轻型客车 377 / / 3015 / /

中型客车 329 / / 3196 / /

大型客车 526 / / 2585 / /

合计 53335 42331 26.00 528446 407851 29.57

其中：纯电动轿车 1503 / / 8734 / /

销量

乘用

车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27767 15342 80.99 219863 54003 307.13

多功能乘用车（MPV） 5510 5389 2.25 54055 67462 -19.87

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2422 5948 -59.28 32316 48572 -33.47

商用

车

轻型货车 12266 10608 15.63 155171 157931 -1.75

中型货车 760 602 26.25 8864 10596 -16.35

重型货车 2203 2276 -3.21 27989 36962 -24.28

客车非完整车辆 2601 2020 28.76 19873 23567 -15.67

多功能商用车 448 688 -34.88 5510 5485 0.46

轻型客车 343 / / 2938 / /

中型客车 443 / / 3216 / /

大型客车 602 / / 2527 / /

合计 55365 42873 29.14 532322 404578 31.57

其中：纯电动轿车 1452 / / 8940 / /

出口 2087 6421 -67.50 57184 50172 13.98

本公告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资源 公告编号：

2015-103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8日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商证券” ） 签订《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公开发行A股之持续督导协议书》（以下简称

“《持续督导协议》” ），《持续督导协议》约定“自公司与浙商证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之日起，公司 2007

年公开发行A股持续督导工作由浙商证券承接，持续督导期限至本公司募集专户资金使用完结” 。

此外，公司还聘请浙商证券担任公司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人（含主承销商），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核准，2014年6月4日， 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2,000万股， 并于

2014年6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浙商证券先后委派保荐代表人李勇、王锋、郭峰负责上述相关持续督导工作。

目前，因公司筹划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2015年12月4日，公司与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时代证券” ） 签订了《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和《关于中捷

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主承销协议》，聘请新时代证券担任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人（含主承销商）。

2015年12月4日，公司与浙商证券签订了《关于终止持续督导工作的协议》，同时，公司与新时代证券签

订了《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公开发行股票及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持续督导协议》，新

时代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倪晋武、徐永军负责上述相关持续督导工作。

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浙商证券签订的《关于终止持续督导工作的协议》；

2、公司与新时代证券签订的《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保荐协议》、《关于中

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主承销协议》及《关于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公开

发行股票及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持续督导协议》。

附件：保荐代表人倪晋武、徐永军简历

特此公告。

中捷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保荐代表人倪晋武、徐永军简历

倪晋武，男，保荐代表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董事，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 从

事财务、审计工作多年，自2001年起任职华泰联合证券投资银行部，先后参与大同煤业、安徽电力、大族激光、

奥特迅、晶源电子、搜于特、华斯农业、龙韵传播、创毅讯联、广西广电等的改制辅导；参与并主办大同煤业、大

族激光、奥特迅IPO发行，尽职保荐过烽火通信、新大陆等再融资项目,具有丰富的证券发行和承销经验。

徐永军，男，保荐代表人，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注册会计师，经济学学士。 从

事投资银行、审计、财务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经验，曾先后参与黄河旋风非公开发行股票、宏

达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登云股份IPO等项目。

证券代码：

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公告编号：

2015-065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完成发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4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具体事宜详见

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6日、2015年6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临2015-016号、临2015-028号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

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15】1642号），载明公司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3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挂牌转让条件，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做好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工作。 第一期债券已于2015年12

月3日完成发行。 本期债券共募集资金人民币8.57亿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6%，起息日

为2015年12月3日。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公告编号：

2015-71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前海九五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五集团” ）通知，九五集团将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16,70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73%）质押给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并于2015年12月2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九五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393,338,3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4%，其中处于质押登记状态的股份为333,041,8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36%。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

证券代码：

603318

证券简称：派思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55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

于2015年11月10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5-47），公司

股票自2015年11月10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11月13日、11月20日、11月27日，公司相继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2015-048、临2015-049、临2015-050）。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中介机构选聘工作已完成，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中介机构对标的企业开展了审计、评估等尽职调查工作，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以正式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派思燃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3555

证券简称：贵人鸟 公告编号：临

2015-76

债券代码：

122346

债券简称：

14

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部分暂时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人鸟” 或“公司” ）于2015年8月5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不超过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2015年8月6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5年 12月4日， 公司已将此次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亿元中的1.2

亿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并及时将上述资金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5日


